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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方向 

⚫ 一般研究唐先生的學者，以其序言的結論為核心，但文章內的心路歷程，才對實踐障礙，有

提點的作用。 

⚫ 另外，他們把義理，分類列點，成為架構。但從實踐上，如何開始？如何繼續？則難解答。

要活化義理，把架構變成動態，必須說明次序與因由，才對實踐步驟，有指引的作用。 

⚫ 再者，唐先生必依中國傳統哲學，即以人生之事為起點。人生之事，即生而為人，知有父

母，有家庭成員等。再記為知識，才能在生活以外，作純粹思考。所以人生之事，首先並非

知識，而是感受：內心的苦與樂、精神的升與降、理想的顯或隱、得失的喜與哀，甚至一念

之過位或復位。這一切，都是生命中的“承擔者”與“承繼者”，在人生之事上，所必經歷

的心路歷程。  

陳健恩 副會長 

 

霍學：研究方向 

⚫ 霍師之思想，通透靈活、敏銳深刻，常常能在電光火石之間給學生當頭棒喝。此有賴霍師思

想中“化繁為簡”之能力。 

⚫ 此“化繁為簡”之能力，落入於教化之上，使人能一方面根於理論、根於經驗，但另一方面

又能超越理論、超越經驗之框框而有新的創造。 

⚫ 我們將透過霍師之教學個案，呈現霍師之教化哲學以及其思維能力，從中展示霍師對於唐君

毅先生學問之繼承與開新。 

許志毅 會長 

每月一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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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學研究：《霍師的教化哲學——相應之意義：引導反省與開發

（六）》 許志毅  

 

按上文分析，該位學生會感受到自己內心是有著虛怯、不充實之感的，因為他的內心是

很清楚自己勇氣不足、逃避，不敢面對同事們的不主動，至於他自己“願意去為同事補

位”，甚至內心給自己很多很好的理由去為自己對同事的行為辯護，其實都只是自我掩

飾，把自己勇氣不足、逃避的行為合理化罷了。可是，他“不想責備下屬  、要為下屬補位

的念頭”，已經成為他的甚深習氣  ，嚴重地影響著他。  

生命註定受到習氣影響？ 

說是被他的甚深習氣所影響的意思，是指習氣只能是造成對生命之干擾，而並非是生命

之主宰；思想判斷、行動念頭之產生，並非由習氣來主宰的。蓋習氣、性格，乃至經驗

等，雖然是深深地干擾著人的思想，但是，如果人的心夠堅定、清明，則能清楚地察覺自

己的起心動念，並能判斷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乎道理、是否恰當、是否被自己的本能欲望所

干擾等，從而真正地主宰生命。人希望自己的生命繼續被習氣、性格、經驗等干擾嗎？人

希望自己的思維、判斷被習氣等所干擾嗎？人希望自己的起心動念與行為不合乎道理嗎？

其實，人的內心是希望自己能合乎道理的，不想自己被本能欲望、被自身的障礙所干擾

的。苟能如此，只要我們堅定己心，即使面對自己的習氣、性格、經驗，我們的心還是可

以不受動搖，按照自己內心最深的地方，主宰自己的生命、主宰自己的思想，從而呈現合

乎情理的判斷與行為。當然，即使是內心堅定清明，但是很多時候面對自己的習氣、性

格、經驗、本能欲望之時，難免會有種種拉扯的情況，這唯有靠自己的堅定清明之心去轉

化。人可以視此為鍛煉，人就是要經歷這些考驗、磨煉，才會成長，最少內心的堅持力、

清明力、反省力、判斷力、行動力、思維力等會加強，那麼對於轉化自己的習氣、性格等

的能力就能加強，而對於道理的抉擇能力也能更加堅定。至於人為甚麼不能堅定清明，而

反為被自己的習氣、性格、經驗等所帶著走？這是由於人不自覺的“一念之執”：執著於

自己過去的表現，放不下固有的思維模式，所以便難以突破。何以會執著於自己過去的表

現，放不下固有的思維模式？如果要去到個人具體的情形去講就會很繁瑣，這裡我們只是

簡單地指出，人對於自身固有的思維模式，會有著一種很深的依賴，因為固有的思維模

式，是自己一直以來賴以回應世界人事的依據，如果不用這個思維模式，那用甚麼呢？如

果人放棄固有的思維模式，卻沒有找到新的，人在這個地方，就會覺得不安，會有一種莫

名的恐懼、慌亂，所以很容易就會依賴固有的思維模式，那麼就會生起“一念之執”。因

此，此“一念之執”並不是說其所執之對象如何如何之問題，而只是因為習慣了、是一種

依賴，難以放下。此“一念之執”是難以被人自我察覺的，因為此一念就在我們每一個起

心動念之間產生，它根本上就是在我們的思想之中發用。雖然此“一念之執”之生起並沒

有實在的根，但是它卻會在我們起心動念之間產生，並且一直影響著我們，只是我們沒有

察覺罷了。就好像清朝劉蓉《習慣說》中所言：“習之中人甚矣哉！足履平地，不與窪適

也；及其久而窪者若平。至使久而即乎其故，則反窒焉而不寧。故君子之學貴慎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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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習慣性思維中，會習以為常，很難自覺然後生起轉化之念。當起心動念之後，人的思

想就會進入固有的習慣性思維之序列之中，那便更加難以轉化了。所以，人要突破，要提

升自己、轉化自己，唯有在源頭上做工夫，正本清源，在起心動念之始，就要下工夫轉

化，化解“一念之執”。在此意義之下，立志就很重要了。  

例如一個敏感、小器的人，多年以來，他已經養成了一種思維習慣，就是每當聽到別人

講話的時候，他就不經意地想到：“別人在講我”、“雖然他表面上是稱讚我，但是其實

他是在挖苦我”、“他好像是給機會我發揮，實際上他是要我當眾出醜”、“他沒有正面

跟我說，因為他根本上是看不起我”，其實是很脆弱、很負面的。可是他骨子裡就是有這

種思維習慣，甚至他根本上是不自覺的，在起心動念之間就透露出來。除非他開始察覺到

自身的負面思維，這是影響他性格的根源，讓他的生命不能自在，對人事判斷錯誤，也導

致行為上的偏差與心理上的不安等。他察覺到了，還要把自己的心堅定下來，要堅決的去

面對轉化自己的障礙。這便要從立志開始。  

針對該位學生來說，當他面對困難挑戰之際，其起心動念之間就是“自己補位、逃

避”。難道他的心真的希望這樣嗎？不，只是他已經習慣了這樣的思維模式，一遇到事

情，便傾向以這種方式去回應  ，習以為常。如果不“自己補位、逃避  ”，反為他不知道

該用些甚麼方式去回應所遇到的人事問題。這就形成了他的“一念之執”，此亦成了他回

應困難的行動方向。立志，最簡單的詮釋，就是下定決心轉化自己，大處就是定立一人生

方向，小處就是讓自己每一個發念都以此方向為鵠的。而此方向，並非往外求取甚麼成

果，而是往內，轉化自己的障礙，使自己的思維能突破，從而達到成長。故此，該位學生

在面對自己逃避、沒有勇氣的障礙時，就要立下堅定之志，提醒自己在面對困難時，要克

服內心之逃避、要勇於面對，而且要懂得按照道理的信息去行動。所以，人能立志，正是

擲地有聲，因為在這一刻，他並非空喊口號，而是打從內心深處，下定決心，面對舊有的

自己、局限的自己、面對障礙局限，要“殺賊”，把障礙一刀砍斷。那麼，就要在每一念

之間，留意自己的內心，覺察自己的念頭，看看是否有被自己的障礙所影響，在發念之中

是否有受到自己固有的思維框架所局限，一個新的人生，就在當下得以建立。這也是“慎

乎始”，發念就是人生活動序列建立之始，只要在當下能堅定發出成長之念、轉化自己之

念，那麼新的人生就在當下。  

或許，立志表面上只是一個價值方向，不一定有著很多具體的實踐內容或行動指引，但

是它卻意義重大，引領人顯露光明的本性，在精神上有了一個方向，有了一條路，只要以

後不斷以此往前走，就可以一步一步走往美好，要注意立志並非只是成就外在規範之路，

而是一條內聖外王之路，從轉化自己的不足開始，提升內涵，達到成長，以此作為基礎，

方可以成就客觀事業。當然，外在事功的成就，也是磨煉自己、給自己生命成長反饋的過

程。  

明乎上述所論，就會明白為何霍師常常教學生要立志，要體會理想，此即在喜耀生命課

程之中，非常重要的教導信息；然後要學生讀書明理，又要透過做事，人才會得到鍛煉，

使自己成長。希望大家對於為何霍師要說“生命成長”，卻很少直接講到要成就甚麼客觀

成果，乃至成賢成聖之心意，用心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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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學研究：文化（二）：專家的說法  陳健恩 

精神現象  

從現象上說，文化，絕不是自然，亦不只是心理，不只是社會。  

單純只是心理，就很主觀個人，缺乏客觀性。  

單純只是社會，就很群體被動，缺乏主動性。  

文化，在根本上乃精神性。（唐先生語）  

精神活動  

精神與心理，在生命上都重要，但在功能有層次上的不同。  

心理，很多時都是反應，受生物及環境的制約，傾向於本能，所以被動為多。  

精神，蘊含價值的追求，受內心理想性的驅使，傾向於開創，所以主動為多。  

那麼，精神活動，唐先生就說：“吾人所謂精神活動，乃為一自覺的理想或目

的所領導者，亦即為自覺的求實現理想或目的之活動。”  

現在先作一簡單總結。  

文化，不是自然而生，而是人為，文化是自然之上的人為活動。這些人為的文化

活動，從根源上看，它的方向及動力，都是依於人的精神活動。所以文化活動，

就是人的精神活動的表現。而精神活動，就是人內心自覺到有一種理想，並想這

內心的理想，在外在的世界中實現出來。如當父母年紀大時，希望父母健康，這

就是一個人內心其中的一種理想，必同時希望能把內心的理想，實現出來。  

所以一個完整的精神活動（文化活動），必包括理想的自覺與實現。  

精神活動的本性（要求）  

實現理想，即暗示外在當下的世界，並不理想，而與內心的理想世界相對峙。  

這個外在當下不理想的世界，包括了自然世界，客觀社會，以及現在的我。  

但是，這個現實世界，即未轉化為理想的世界，亦必需同樣地肯定它的存在。因

為，若果現實世界是虛假，社會人間是虛幻，或自身的存在不是真實的話，實現

理想，便淪為空談。因為本質上虛幻或不存在的東西，如何轉化都不能變成真實

存在。所以建立文化的世界，必先肯定及接受這個當下現實不理想的外在世界。

這不單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亦是日後理想世界的一個“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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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的精神活動，一方面肯定一個客觀的外在世界，一方面感到主觀的理想

世界與之對峙。在這個對峙狀態中，求實現理想的心，求克服此對峙，而實現理

想。  

理想的心是主觀個人所感受到的，實現世界在外而成為客觀人人共見的，因有這

個求克服此對峙的心，而把主客打通。由主觀走向客觀，就是人的精神，所要求

表現的方式。打通主觀與客觀，打通內在心靈與外在現實，就是精神活動的本

性。  

現實世界之我  

剛剛講到，內在的理想，求實現於當下這個現實世界。這個現實世界，包括自

然，社會，及當下的我。  

唐先生說：“此實現理想於心靈之外的客觀自然，客觀社會，或我意想中之未

來自我。如此理想為道德理想……此乃實現於我之自然性格、自然氣質、或有

過惡之已成之我之中而超化之。”未來之我，亦是當下現實上未理想的世界的

一部份，求轉化創造而成。  

這種包括自我轉化的動力，就是精神。人要有精神，唐先生說人必需有一“理想

的自覺”，所有活動必需是“理想先行”。觀某一時刻，禽獸木石之活動，也可

“暗合”一種理想，或表現一種真善美。但內在動物自身，沒有這種“自覺”，

就不是文化活動。因為，當某物種真能自覺某些活動有真善美的價值，便會客觀

化，成為一種之前沒有，而後來才有的普遍活動。可看看，除了人類，還有那些

物種，看到它們會不斷創造一些新的生活禮樂或習慣，令到它們的生活變得更和

諧？有自覺，才會覺察之前沒有，後來希望能有，而成為一種創造。所以文化活

動，是創造性活動，而且永遠地創造下去。因此，文化的理想意識，皆是一種超

越意識。或對自己來說，是一種不斷超越自我的意識。  

所以，要了解一個人，最精微的，是了解他這個人的理想性。但是，一切有理想

的人，是分成很多層次的。唐先生作自我反省時說：  

第一、  “吾人之理想愈高，其方面愈多，則吾人所接之現實事物，愈呈現其

理想的意義”。理想高，就指他真心渴望求實現的是甚麼東西？方面

多，就指他所關心及照顧的內容有多少？所以，說不出甚麼理想內容，

而只是說有理想，則如何看到高度與廣度呢？  

第二、  “吾人之經驗知識愈多，智慧愈高，即愈能由一理想意義以知其他理

想意義”。理想及文化落實，跟“自覺”的能力成正比。所以有志繼承

及弘揚文化的人，讀書多是必要條件。  

因此，唐先生總結“現實世界雖似為一平面，而為一切人所公共認識之世界，

然對各種人，則呈現出不同深淺廣狹之理想意義。”  



第六頁 

 

《承言》  網頁：https://hksapientia.org  

精神的自動自發  

唐先生繼續說，人很多時自以為擁有理想。殊不知，自己內心的理想，只是“過

去我之所形成，或受他人之宣傳而形成”。此時，人便很自然地“接受過去我

或他人之理想，以之為我的理想”。問題在哪裡呢？  

有些人認為文化，是由過去的因果所形成，或自然環境，或本能欲望，或集體心

理，或現實習慣、性格、性別、年齡、職業等形成。譬如唐先生也舉一些例子 :

“近山地之人，樸厚；近水之人，靈巧。”這樣看，文化便被這些環境規定，

甚至被剛剛在上面描述各種外因所規定。  

因此，唐先生說人很容易不自覺地，把“過去我”的環境習慣與心態，甚至過去

所習得的知識與學問，以為是今日自己的理想。這是把過往的東西直搬到現在，

沒有經過自己再思考，再確定是否恰當，而當作是當下自己的理想。亦有些人，

以“他人之理想”為當下自己的理想，亦未曾真自覺是否屬於自己當下的理想。  

上述所有情況，都不是當下的我，所自覺地肯定，當是我真實的理想。  

但是，以上的所有外因，在真實世界是必然會發生的。它使人生之路，或人的思

想範圍，受到規定。即是，人因過去我，或依他人的理想，自己的居住環境、習

慣性格、性別年齡或職業，都多多少少限制了或規定了我們的思想與能力。  

然而，唐先生就指出：“這些皆實只是規定而非決定。真正決定，是我們的精

神。依佛家言，一切現實條件，皆為外緣，而非真因。依邏輯言，此是必需條

件，而非充足條件。”必需意思，是生命真受到了一些外緣所規定，但不足以

必然決定我們的理想，即決定我們的文化。  

因為，真正的理想，人類的文化，本質上是有超越性。  

甚麼意思？唐先生再引申他之前所舉的例子，繼續再說明。  

“譬如近水之人，比較靈巧，但當近水之人，發覺有人的靈巧過於圓滑，而希

望他像居近山林之人，多一些樸厚。”這個例子，說明人當有外緣的規定，如

居近水處之人比較靈巧而欠樸厚。但不礙人的精神，超越所謂居往環境的性質，

去重新審視當下的情況，而重新得一當下應有的理想。這就是精神。亦指出為何

外緣可以影響我們的生命，但人有精神，外緣就不足以決定我們的生命。  

由此而觀，我們當可重新審視，過去的我、他人的理想，居住環境，習慣性格，

性別年齡或職業等，是否為我今日的真實理想？能審視的根源，在於人有精神。

在人類歷史中，文化能不斷延續，都是依靠歷代仁人志士的這種精神，重新審視

過去所謂對的東西，因應今日之變，歷返本而開新。  

《論語》也有句話“學而不思則罔”。為何迷惘？就是不確定自己的真理想。  


